
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
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常年法律顾问购买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采购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中心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包括委托审计、固定资产实现二维码管理、常年法律顾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编制购买计划如下：
1、 预算资金
常年法律顾问费预算3万元，从内控执行管理项目经费中支出。
2、 工作内容
1.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答复我中心日常业务有关的法律咨询问题，已发提供建议或者出具法律意见书；特殊情况，需要根据我中心的要求进行书面形式回复。
2.提供法律培训，讲授法律实务知识，根据我中心的具体要求对我中心内部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的专项法律培训和讲解；
3.参与日常事务咨询工作，参与草拟、修改、审查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参与重大事项、重大决策会议论证；
4.参与重要项目及合同的谈判；
5.就我中心起草或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方面提出修改和补充建议；
6.根据授权，代理诉讼、仲裁和非诉讼业务、出具律师函；
7.参与城市管理中突发性涉法律事项的讨论、研究；
8.常年法律顾问在服务期内，参与行政复议案件研讨，为我中心免费代理三件/次诉讼案件或者仲裁案件；
9.完成交办的其他突发法律事务服务工作。
三、承接标准
1.投标方必须经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成立，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律师事务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正常运营两年以上（提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原件提交招标人核对）；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律师事务所两年内没有行政处罚记录，且两年内无被列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并没有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记录（提供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并由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签章的《保证书》）；
3.投标方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服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律师事务所分所进行投标。
四、目标要求
合同期间，服务方应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我中心要求通报工作进程，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法律事务工作。
五、服务期限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1日。
六、购买方式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及相关文件要求，该项目拟通过自行采购方式，部门自行组织的采购组织形式来确定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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